臺北市大安區金華國民小學

員工因公搭乘計程車車資報支作業流程規範
民國101年03月22日核定實施
一、本校教職員工奉派處理急要公務或領取大量、笨重資料物品時，除緊急情況外均應事前填具搭乘計程車申請單，經校長核准，才得覈實檢具計程車收據報支計程車費。
二、一般情況：

1. 為公務而搭乘計程車，下車前請索取已填妥之「計程車費收據」於1週內辦理核銷。　 

2. 「搭乘計程車申請單」由主辦處室業務承辦人員填寫，填寫要領如下：　

(1)日期：為搭乘計程車之日期。　

(2)事由：到什麼地方去做什麼事。（例：科展送件到南湖國小之計程車資）　

(3)起訖地點：例：由本校至南湖國小。要註明「來回」或「單程」。
(4)時間：填寫出發及返回的時間。

(5)預計車資金額：填寫預計車資之總額，請用大寫填寫，切記金額不可塗改，若有塗改需加蓋印章。

3. 將取得之「收據」及「計程車申請單」粘貼於本校之「粘貼憑證用紙」上，並詳填粘貼憑證上之各欄位： 

(1) 用途說明：需寫到什麼地方去做什麼事。（例：科展送件到南湖國小之計程車資）
(2) 金額：以阿拉伯數字填寫即可，但請注意金額不可塗改，若有塗改需加蓋印章。　

(3) 簽名或蓋章欄為

　「經手人」：乘車人。

　「驗　收」：主辦處室業務承辦人員。
　「主　管」：各處室主管。

三、緊急情況：

學生傷病或其他緊急情事，需搭乘計程車者，得於事後依本流程補填申請單並覈實檢具計程車收據報支計程車費，陳報處室主管及校長核決。

四、聯絡員至市府大樓或其他指定學校（地點）領取大量或笨重資料物品時，應請主辦處室依據來函，事前填具「搭乘計程車申請單」（附公文影本等相關文件），經校長核准，才得按實報支交通費。（依據91年9月17日北市教秘字第09137289200號函辦理）
五、教職員工如有違反規定虛報車資情事，一經查覺，視情節輕重予以懲處。 

六、本流程經校長核准後實施，修改時亦同。
